
- 1 -

泉鲤市监〔2024〕58 号

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
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管局 2024 年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计划的通知

各业务股、各市场监管所：

为深入拓展“深学争优、敢为争先、实干争效”行动，巩固

拓展主题教育成果，持续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走深走实，根据

《福建省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 2024 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》《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
印发泉州市市场监管系统 2024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计

划的通知》的部署，鲤城区市场监管局制定了《鲤城区市场监管

局 2024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计划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持续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常态化、科学化运行，有

效整合抽查实施任务，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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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日常监管效能，以公正监管维护公平监管，持续优化营商环

境；推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和信用监管深度融合，深化企

业信用风险分类差异化抽查，突出信用风险主体监管,提高监管精

准性和靶向性；全年全区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 3.5%、抽查任务按

时完成率 100%、抽查结果公示率 100%，抽查发现问题后续处置率

100%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根据省、市局年度抽查计划，区局制定了全区统一开展的抽

查计划表（详见附件），将以本辖区 2023 年底企业期末实有数(含

未年报)为基数,确保全年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 3.5%。同时统筹安排

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并具体组

织实施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(一)细化任务分工。各业务股室牵头负责各自抽查任务的实

施，应针对监管对象涉及的不同抽查事项类型、企业信用等级、

监管风险指数等情况，细化相应业务范围内的抽查工作安排和任

务分工，组织或指导相关执法人员完成相应抽查计划。区级统一

组织的抽查任务具体实施方式见附件。

(二)落实分类监管。深入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在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中常态化运用，常态化运用通用型信用分

类体系，合理确定、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对信用风险分级

的 ABCD 四类企业要细化抽查比例，实施差异化监管。除专业领域

外，各个抽查任务都要融合运用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采取差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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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抽查比例。

(三)使用平台抽查。鲤城区市场监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抽查方案的制定、检查对象的抽取、检查人员的抽取、检查结

果的录入均应统一在福建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(以

下简称“省级平台”)上进行，推动实现数据互联互通、涉企信息

统一归集公示。

(四)确保任务完成。各单位要根据全区抽查计划安排，按时限

要求完成各个抽查任务实施。各个抽查任务，应于 2024 年 11 月

10 日前完成抽查并向社会公示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站位，强化责任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是构建新

型监管机制的基本手段，是适应经济发展新要求、推动高质量发

展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，是持续打造市

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，是深化拓展“深

学争优、敢为争先、实干争效”行动的重要举措。各单位要切实

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使命担当，树立责任意识，充分发挥牵头抓

总作用，扎实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,以“监管效能最

大化、监管成本最优化、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”目标，构建更

加公平、透明、高效的市场监管环境，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

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。

(二)抓好实施,提升效能。持续完善“一单两库”，动态调整本

级抽查事项清单、监管对象库和执法人员库，继续推动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跨部门联合监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加强对省协同监管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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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的应用，夯实联合抽查工作基础；要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

结合本地区实际，落实落细部门内部及部门联合抽查计划的组织

与实施;要规范开展实地检查，坚持“能联尽联”原则，对同一监

管对象要避免重复多头布置检查任务，推进“进一次门，查多项

事”，构建“无事不扰、无处不在”的监管方式，推进公正规范精

准高效监管。要坚持包容审慎监管理念，对发现有应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情形的，要继续落实“优化信用修复八条措施”，加强行政

指导，引导企业及时纠错，尽快修复信用，在保持监管力度的同

时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以有温度的监管支持企业健康发展。

(三)强化督导，推动落实。各业务股室要对全年抽查计划执行

情况进行跟踪督促,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落实落细抽查工作，对工作

中发现的问题，要加强沟通反馈、及时协调解决，保证抽查任务

全面完成。要善于收集、总结工作开展中的经验做法、典型案例，

全年抽查工作总结请于 12 月 1日前报送区局信用股。

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9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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